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國道 1號新營服務區賣場改建及基地空間調整改善工程」

採購案之招標說明會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 

地點：本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講演廳 

主席：郭總工程司呈彰                紀錄：廖惠卿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主辦單位報告：（略） 

參、顧問公司簡報：（詳簡報資料） 

肆、與會單位討論： 

一、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 工程實績(1)單次金額不低於 2億，建議取消。 

(二)、 本工程已辦理多次招標，原因可能與缺工、缺料、廠商能量

飽和等因素有關，建議提高工程單價，才能吸引廠商。 

(三)、 本工程設計簡單但施工繁瑣，平均每坪單價至少要 30萬元

以上，所編列單價低於市場行情至少 10%~15%(鋼構低於

20%以上)。另鋼材之損耗率亦要納入。 

(四)、 綠建築標章申請，建議不予計算工程期限。 

(五)、 部分材料恐涉及有專利品或生產製造有限資格。 



二、 威勝營造有限公司： 

(一)、 本工程「承包商利潤、保險及管理費」為 13%，考量目前保

險費用高，建議比照高公局其他案件提高為 15%。 

(二)、 新營服務區南、北二站無法互通，要同時開工，工期或其他

成本應要再評估。 

(三)、 服務區開站至今既有管線佈設繁複，因本案須於施工期間

維持營運，新舊管線如何同時運作與轉移。 

三、 坤倫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 本工程職安及品管人員編制條件高，費用不足。 

(二)、 空拍機設備規格及施作規範與所編列費用不合理。 

(三)、 BIM費用編列不足。 

四、 武恩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 圖說含特定材料規範與契約所述 3家廠商不符。 

(二)、 本工程有局部開挖地下室，其開挖深度約 6M，但該地區地

下水位較高(約 1.7M)，是否考量上浮力，及開挖後是否設

計減壓問題。 

(三)、 鑽探報告顯示基地土層性質有土壤液化潛勢，N值較低，設

計階段是否入考量，避免往後結構體損壞難以釐清設計或

施工責任。 

(四)、 地下管線(如台電、自來水、交控等)年久未明確記載，現場

與設計圖標示恐有差異?另管線費用只有 50 萬元，預算太

低。 

(五)、 本工程是否有無危評施工，若有，預算不足。 



(六)、 工務所利用目前站區之檢修間，其空間不足，是否編列新

設組合屋費用。另警衛人力以 24小時或 8小時編列，是否

滿足交維需求。 

(七)、 本工程有特殊結構，另相關空調設備之工程預算經費太低。 

(八)、 南、北二站便道有限高且道路寬度不足(約 3M)，且與民眾

共同使用，施工期間安全性會衝突。 

五、 長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書面資料)，摘要如下： 

(一)、 建築結構完成後供賣場室裝，此期間是否已啟算保固？ 

(二)、 基地內堆置大量土方，堆置高度高似不可行，另建築物基

礎回填依施工規範需分層回填、夯實及工地密度，然回填

空間狹小、深度近 6m且無施工動線，曠日廢時，且部份佈

有管線有夯實不佳疑慮，建議採 CLSM回填。 

(三)、 餘方遠運利用，其運距為多少?如由承包商自覓地點闢建棄

土區，是否須為合法收容所? 

(四)、 全案共計新設 168座集水井，其不銹鋼踏步(986支）採預

埋式，既耗費組模工時又不美觀，建議改採後裝式，可大輻

縮減施作期程。 

(五)、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目前人力市場短缺，建議改以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1員，業務主管 1員。 

(六)、 施工圍籬緊通行道路，於施工期可否封閉道路供施工機具

（版樁機、吊車、PUMP 車）使用？另南、北向既有通行便

道可否供施工車輛進、出？ 



(七)、 部分設備為國外進口，成本高、交貨期冗長，日後管養維護

不易。另各工項需依各階期程進場施作，其機具、材料動員

所費不貲。 

(八)、 建築模板需同時準備 2套，其中以 lF使用為最大量，因無

法翻用致建築模板成本大增。另工期 49個月不足，需約 52

個月。 

(九)、 部分鋼構材料(如 PRl 風拉桿設計材質及方管設計材質等)，

市售查無此規格。 

(十)、 鋼構工程之塗裝作業未明確，以鍍鋅？還是噴漆？如單純

噴漆是何系統？如鍍鋅後需要再噴漆嗎？需要防火漆嗎？ 

(十一)、 有關弱電系統 NEC 電話總機，日本原廠將在明年三月退

出全球市場，目前工廠已減少產量，須先行報備（訂貨）

方能交貨。 

(十二)、 南北二站機電設備之相關規格及材質，請確認，另是否須

做相關檢驗及報告。 

六、 規劃組： 

(一)、 有關鋼材之損耗率，本局已納入相關數量中編列。 

(二)、 廠商提及保險費用高，建議本工程之「承包商利潤、保險及

管理費」提高至 15%(本局目前為 13%~15%)，本局將納入研

議。保險費部分本局後續將針對發包工程費達 100 億元以

上，洽詢保險公司納入評估，而本工程屬 10億元以下，其

保險費波動應不大。 

(三)、 本工程之工期部分，已依交通維持各階段屬性分別獨立計

算工期及逾期罰款，對廠商施工較有保障。 



(四)、 本工程 BIM 只針對職安衛之建模施作，非全面性，單價應

屬合理。另有關空拍機功能性需求，後續將檢視必要性。 

(五)、 本工程如涉及專利、獨家之材料，後續將請設計單位釐清

確認。 

(六)、 廠商關心服務區地下管線問題，本局後續可協調處理，相

關管線遷移費用，將請設計單位再檢視覈實編列。 

(七)、 服務區在不影響既有營運下，請本局南分局檢視可否提供

既有便道，供廠商施工期間使用。 

(八)、 有關廠商所提意見，本局將納入研議，各廠商如有進一步

意見或疑義，請於一周內提供本局，俾納入檢討招標文件。 

伍、結論： 

一、 有關廠商所提意見，本局將納入研議，各廠商如有進一步意見

或疑義，請於一周內提供本局，俾納入檢討招標文件。 

二、 本工程是否須辦理地質改良、管線遷移等較不明確議題，請設

計單位再詳予檢視並訂合理規定，以減少廠商風險。 

陸、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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